
 

 

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 

第三屆第三次董事會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  間：109 年 11 月 24 日〈星期二〉下午 2 時 00 分至 4 時 30 分 

貳、 地  點：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 

參、 主  席：邱董事長永和                  記   錄：馬專員蘊淇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單。 

伍、 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單。  

陸、 請假人員：共計 0人。 

柒、 確認紀錄：確認第三屆第二次董事會會議紀錄。 

捌、 報告事項 

（略） 

玖、 討論事項 

一、案由：請同意將本會 108 年 12 月至 109 年 11 月底收取之保護基

金變更為本會財產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依「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

準」第 2 條免納所得稅之規定，本會年度收取之收

入，應於年底前至少使用百分之六十，方得免納所得

稅；若無法使用逾百分之六十，則須將該結餘款編列

用於次年度起算四年內與本會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

出之使用計畫。 

（二）然本會保護基金依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

定，僅能供代償及代付使用，故本會當年度如未使用

保護基金逾百分之六十，需另寫四年計畫，否則將被

收取當年度所得稅。 

（三）為使本會保護基金合於可免納所得稅之規定，且省卻

編列次年度起算四年內使用計畫之人力與時間成本，

爰請同意將本會 108 年 12 月至 109 年 11 月底收取

之保護基金變更為本會財產。 



 

 

決議：同意本會將 108 年 12月至 109年 11 月底收取之保護基金

變更為本會財產。 

二、案由：關於○監察人○○提名本會第三屆調處委員乙名，請討論

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依據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保護機

構為處理爭議事件，設調處委員會，置調處委員十一

至二十一人，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，均由董事會遴選

具備相關專業素養或實務經驗之學者、專家、公正人

士，報經本會核定後聘任。」同條第 2 項規定：「調

處委員任期為三年，期滿得續聘。」 

（二）依 109 年 10 月 22 日第三屆第二次董事會會議決

議，本會已於 11 月 9 日將本會遴選之第三屆調處委

員會委員共十七名，函送公平會核定。 

（三）惟○監察人○○為充實本會第三屆調處委員，欲再

提名本會第三屆調處委員乙名，爰請董事會討論之。 

決議：同意第三屆調處委員被提名人。 

三、案由：關於本會評鑑政策委員及評鑑政策主任委員推薦名單，請

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依本會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紛爭處理機制評

鑑作業要點第六點：「1.評鑑政策委員之任務，為擬

訂評鑑要點、評鑑程序與相關文件。2.評鑑政策委員

由具有傳銷產業豐富經驗之專家、學者與產業人士

計七至十一人組成，其中一人為評鑑政策主任委員，

均由本會董事會遴選後聘任，其任期至當屆董事會

任期期滿為止。3.評鑑政策委員為無給職，但得支給

出席費與車馬費。4.評鑑政策委員需簽署保密及利益

迴避同意書，對於政策籌劃過程中之所見所聞，除為

維護公益或經傳銷事業同意外，皆應予保密。如有違

反，董事會應予以解任，且評鑑政策委員應自負相關



 

 

法律責任。」 

（二）本會依 109年 10 月 22 日第三屆第二次董事會會議

決議，已於 10 月 29日分別函請傳銷公會及直銷協

會協助推薦本會評鑑政策委員一名，邱董事長永和

並已徵詢具有傳銷產業豐富經驗之專家、學者與產

業人士。故本會評鑑政策委員會之委員推薦名單如

下，請董事會遴選評鑑政策委員與評鑑政策主任委

員： 

1. 本會○董事○○、○董事○○、○董事○○、○

監察人○○、○監察人○○，共 5人。 

2. 直銷協會推薦○○○法務經理，共 1人。 

3. 其他具有傳銷產業豐富經驗之專家、學者與產業

人士：本會○○○前董事長、本會○○○前董事、

○○○律師、中華直銷管理學會○○○理事，共

4 人。 

決議：（一）同意本會○董事○○、○董事○○、○董事○○、○

監察人○○、○監察人○○、直銷協會推薦○○○法

務經理、本會○○○前董事長、本會○○○前董事、

○○○律師、中華直銷管理學會○○○理事等10人，

擔任本會評鑑政策委員會委員，並增加○董事○○，

共計 11 名評鑑政策委員會委員。 

（二）同意由本會○○○前董事長擔任評鑑政策委員會主

任委員。 

四、案由：是否成立本會《多層次傳銷問與答》功能小組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本會期望透過多元管道宣導、增加社會大眾對傳銷之

正確知識，乃於 107 年將傳銷之定義、較無爭議之

傳銷法令常見問題、本會任務介紹等內容，以淺白問

答方式編成《傳銷 100 問與答》，並上傳至本會網站，

供傳銷事業、傳銷商及一般民眾下載參考使用。 



 

 

（二）惟為因應設立及管理辦法於 108 年之修正，包含新

增第 3 條第 8 款「辦理輔導及評鑑傳銷事業與傳銷

商間紛爭處理機制之相關事項。」為本會第 8 大任

務，原《傳銷 100 問與答》實有重行檢討並增加第 8

款任務相關內容之必要。 

（三）爰請董事會討論是否成立《多層次傳銷問與答》功能

小組，重行檢視現有《傳銷 100 問與答》需增、刪、

修、改之處，並配合題目數量增加，將《傳銷 100問

與答》更名為《多層次傳銷問與答》。 

決議：（一）同意將《傳銷 100 問與答》更名為《多層次傳銷問與

答》。 

（二）不另成立《多層次傳銷問與答》功能小組，請本會同

仁先草擬《多層次傳銷問與答》相關文字後請董監事

協助確認，如有疑義之部分再送請董事會討論。 

五、案由：關於是否暫停催繳已被公平會移至「搬遷不明及無營業跡

象名單」之傳銷事業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8 條第 2 項：「保護機構為

辦理前項業務，得向完成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與

傳銷商收取保護基金及年費，其收取方式及金額由

主管機關定之。」針對前開事項，公平會乃於設立及

管理辦法第 21 條訂定相關細節。 

（二）依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4 款規定，本會之任務

包含「管理及運用傳銷事業及傳銷商提繳之保護基

金、年費及其孳息」。故倘傳銷事業未依照設立及管

理辦法第 21條規定向本會繳納保護基金及年費，本

會即須進行催繳程序。 

（三）惟如該傳銷事業已被公平會移至「搬遷不明及無營業

跡象名單」，因本會催繳之意思表示已無法送達該傳

銷事業，是否即暫停催繳程序，爰請董事會討論之。 



 

 

決議：（一）同意暫停催繳已被公平會移至「搬遷不明及無營業跡

象名單」之傳銷事業。 

（二）請本會隨時留意傳銷事業於公平會「搬遷不明及無營

業跡象名單」之最新情況。 

六、案由：關於 110 年傳銷商應向本會繳納之年費金額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依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21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1目：「傳

銷商每年年費金額由本會視基金規模於每年一月底

前公告實施。傳銷商於每年三月底前繳納；新加入傳

銷商當季繳納。」 

（二）承上所述，公平會乃於 11 月 13 日來函就 110 年度

傳銷商繳納本會年費額度公告乙事，請本會於 11 月

30 日前提供相關意見。 

（三）本會爰草擬對 110年度傳銷商年費額度建議。 

決議：通過 110 年傳銷商應向本會繳納之年費金額建議。 

七、案由：關於第三屆董事會於 110年之開會時間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依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董事會每

三個月至少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集臨時董事會。」 

（二）本會每年 1月 15日前需函報上一年度成果報告予主

管機關、3月底前需請董事會同意聲明對上一年度財

務報告負有責任、6月底前需函報本會上一年度工作

報告暨財務報表予主管機關、10 月底前需函報本會

下一年度工作計畫暨預算報告予主管機關、11 月需

開始辦理本會當年度收取之保護基金向法院辦理財

產變更之事宜，故董事會會議之召開時間需確保以

上業務能順利進行。 

決議：（一）第三屆第四次董事會會議於 110 年 1 月 26日星期二

下午召開。 

（二）第三屆第五次董事會會議於 110 年 3 月 19日星期五

下午 14:00 召開。 



 

 

壹拾、 臨時動議 

一、案由：關於本會如何提升傳銷產業社會形象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建議可邀集產業內相關團體，共同舉辦傳銷從業人員高峰

會，透過增加傳銷產業的曝光度，提升產業正面形象與社

會地位。 

決議：同意著手研議如何提升傳銷產業社會形象，由○董事○○

擔任召集人，○董事○○、○董事○○及○董事○○為副

召集人，其餘董、監事為成員共同規劃。 

壹拾壹、 散  會 

 

 

 主 席：邱永和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錄：馬蘊淇 


